附录5：被广东省茂名市中共法院枉判的90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87岁廖玉英在法院阶段遭野蛮绑架、骚扰离世
廖玉英，女，一九三八年九月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大衙圩西街8号。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被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区分局国保、林头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因身体不适当天以“取保候审”方式回家。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廖玉英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为了掩人耳目、方便迫害，茂南区法院企图将身体严重不适的廖玉英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林头派出所所长黄晓开和邓姓副所长，以及另外一男一女警察，带着一台急救车来劫持廖玉英。在廖玉英血压高达216 mmHg被茂名市第一看守所拒收的情况下，黄晓开第二次将她劫持到电白区人民医院做体检，她的血压还是高，即使这样黄晓开还是强行将她拉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但看守所仍然拒收。企图将廖玉英强行关进看守所失败后，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茂南区法院对廖玉英采取 “监视居住”的非法强制措施，要求电白区公安分局执行。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左右，茂南区法院与林头派出所共四人，又来骚扰廖玉英。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茂南区法院强行将廖玉英劫持到法院开庭，非法庭审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十二点三十分左右结束。不法人员包括：检察员曾振强，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潘创华、柯学军。在两个半小时的非法庭审中，廖玉英正念十足，思路清晰讲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两位律师做了无罪辩护。茂南区法院对时年86岁高龄的廖玉英老人采取暴力、野蛮绑架和骚扰，对老人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她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含冤离世，终年86岁。而此时茂南区法院对老人的司法迫害却仍没有结束。
1、吴祖强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一年 被迫害致死
吴祖强,男，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生，茂名高州市胜利农场退休职工。二零零零年三月，吴祖强、吴先金父子到天安门广场打真相横幅遭绑架，父子俩均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结束冤狱回家；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吴祖强再次被高州市国保大队湛杰等三个警察绑架。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上诉后，茂名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一年十月，吴祖强被劫持到广东阳江监狱迫害，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结束冤狱回家。在阳江监狱，吴祖强遭暴力洗脑迫害，经常被剥夺睡眠，身心备受摧残。原本身体健康的他，出现了高血压、乏力、头晕、肠胃不适、气短、眼花等症状。回家后，胜利农场综治办人员还经常骚扰他，并以停发养老金对他进行威胁。吴祖强常常处于恐惧之中，身体一直无法恢复，于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早上被迫害离世，终年70岁。
2、郑保（时年70岁）被非法判刑九年　含冤离世
郑保，男，一九三四年八月出生，茂名市第二建设工程公司退休员工。郑保原来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久治不愈。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郑保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黄晓华、王振源、黎文武等十几个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洗脑班，七月二日转移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开庭。随后，时年70岁的郑保被非法判刑九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周文祥，审判员李海英、曾宝颐，书记员温国尧，检察员涂标；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郑保被劫入广东省阳江监狱第十监区迫害，高强度的奴工和暴力洗脑使老人肺结核复发，身体长期低烧，并引起了严重的心脏病。二零零八年底阳江监狱勒索家人八千元担保金后，才让郑保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回家。郑保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于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二日被含冤离世，终年76岁。
3、梁锦春两次被非法判刑（时年28岁、33岁）共十一年　含冤离世
梁锦春，男，一九七三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原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员工。二零零一年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二零零一年八月，时年28岁的梁锦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单位开除公职，此时他才新婚一个多月；梁锦春从黑窝回家才一年多，二零零六年二月的一天半夜，茂南区公安分局又闯到他家里抄家，并将他劫持至茂名第一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十一月，33岁的梁锦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上诉后，茂名市中级法院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出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梁锦春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被迫害得肝区痛、乏力、头晕、恶心等，身体状况很差。二零一二年刑期满回家后，为了生活，他四处找工作，由于身体在监狱被迫害得很严重，身体、心理压力很大，在他唯一的儿子出生前的第七天，因肝硬化离开人世，年仅41岁。
4、徐恩生（时年22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含冤离世
徐恩生，男，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生，户口所在地：高州市文笔路176号。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徐恩生与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骑自行车进京上访，劫回茂名后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四年初，他再次被高州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高州看守所，被迫害致吐血、诊断为恶性肿瘤晚期的情况下仍被非法劳教三年。劳教所拒收后回家，仍频遭高州“610”不法人员及警察骚扰，于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终年27岁。
5、卢洪飞被非法判刑十五年
卢洪飞，女，一九六二年出生，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五年，送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温国尧、伍岳媚，书记员陈泽涛。
6、李坤被非法判刑十四年
李坤，男，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生，退伍军人，家住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潭板圩。因挂真相条幅，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在茂名新坡商业城三街的出租屋，被茂南分局彭剑带领的几十人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后被非法判刑十四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被劫持至广东省阳江监狱。不法检察员是何杰。
7、吴金成被非法判刑十四年
吴金成，男，一九五四年出生，茂南区镇盛镇彭村人。因挂真相条幅，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在茂名新坡商业城三街的出租屋，被茂南分局彭剑带领的几十人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后被非法判刑十四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被劫持至广东省阳江监狱。不法检察员是何杰。
8、李峭松被非法判刑十三年
李峭松，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出生，广东化州市人，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二月下旬在茂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底被非法判刑十三年，二零零七年一月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二零二零年三月，李峭松在广州市天河区棠下金棠苑小区给民众派送真相资料，遭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家中，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十月份，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一年秋，李峭松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勒索罚金二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因坚定修炼不妥协，至二零二五年底仍遭北江监狱严酷迫害。
9、陈向前（时年20岁左右）被非法判刑十三年 被非法开除学籍
陈向前，男，一九八零年前后出生，湛江海洋大学农学院在读学生，茂名法轮功学员。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三月四日被茂名市公安局绑架，二零零二年一月与其他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押往茂名市影剧院开所谓宣判大会，被非法判刑十三年，被湛江海洋大学非法开除学籍。
10、柯郑基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柯郑基，男，原茂名市热电厂职工。二零零四年五月被茂南区公安分局绑架，同年八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柯郑基再次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和河西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上诉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黄乐诗、何松富，书记员吴碧洁。
11、李建被非法判刑十二年
李建，男，一九七九年出生，茂港区羊角镇人。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二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温国尧、伍岳媚，书记员陈泽涛。
12、刘鉴宗被非法判刑十二年
刘鉴宗，男，浙江法轮功学员。因挂真相条幅，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在茂名新坡商业城三街的出租屋，被茂南分局彭剑带领的几十人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后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被劫持至广东省阳江监狱。不法检察员是何杰。
13、成丽被非法判刑十一年
成丽，女，一九六七年出生，茂名信宜白石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一年，送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温国尧、伍岳媚，书记员陈泽涛。
14、何耿庆（时年20岁）被非法判刑十一年  被非法开除学籍
何耿庆，男，一九八零年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县沙琅镇，湛江海洋大学农学院九八级动养班在读学生。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三月四日被茂名市公安局绑架，二零零二年一月与其他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押往茂名市影剧院开所谓宣判大会，被非法判刑十一年，被湛江海洋大学非法开除学籍。
15、吴志岐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吴志岐，男，一九五九年出生，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龙湾管区文六村人，职业医生。吴志岐原来患有鼻咽癌，修炼法轮功后获得了健康。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五日，吴志岐在湛江吴川市黄坡镇李村行医期间，被茂名市电白区国安绑架，后被电白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吴志岐再次被茂南区公安分局、河西派出所、粤西派出所等十多人绑架。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勒索罚金五千元。同年七月六日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6、吴有清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勒索罚金两万元
吴有清，女，一九六七年二月出生，家住茂名高州市文明路，原高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曹江信用社正式员工。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李俏、吴有清、胡秀慧在信宜市旺沙镇派发真相资料，被旺沙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两人警号为：224135、224199），被非法关押到信宜市看守所。十一月八日，信宜市法院对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吴有清被信宜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许奕文，审判员蔡标荣、林伯海，书记员许晓明，公诉人杨良邦。上诉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吴有清派发真相资料时，再次遭高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便衣绑架，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被高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茂南区法院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对吴有清非法开庭。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日被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两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潘创华，公诉人戴建兰、黄梦园。上诉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17、李康福被非法判刑十年
李康福，男，化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被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十年，被劫入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18、李凤娣被非法判刑十年
李凤娣，女，广东省粤电集团茂名分公司退休员工，家住茂南区红旗街道。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她向单位退休办工作人员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遭恶意举报。九月十二日下午退休办领导找李凤娣谈话，要求她放弃修炼，被李凤娣拒绝。随后该人将李凤娣恶告到茂南区公安分局红旗派出所。下午五点，李凤娣被红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后，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9、祝方霞（时年70多岁）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祝方霞，女，一九五三年前后出生，家住茂名市茂南区名雅世家小区。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被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何松富，审判员李伟明，陪审员冯永健，书记员陈泽涛；二零二三年三月六日晚上，祝方霞再次被官渡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三年五月初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逮捕；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上旬，年过七旬的祝方霞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20、梁楼图被非法判刑九年
梁楼图，男，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下午三时左右，梁楼图到茂名市贵豪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购买做真相资料的打印纸。梁楼图向该公司职员讲真相，遭恶告，茂南区公安局出动三辆警车到该公司绑架了他。同年八月，梁楼图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
21、梁少琳被非法判刑九年
梁少琳，女，一九五一年出生，原茂名市石化总公司职工。一九九九年十月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非法劳教两年三个月，转到当地洗脑班继续迫害，后又被辗转移送到省、市洗脑班轮番迫害，直到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才出来；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梁少琳又被茂西公安分局警察用电锯锯开门锁闯入家中绑架。二零一零年五月，她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七旬法轮功学员梁少琳又被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二零二四年五月中旬，她被构陷到荔湾区检察院。二零二四年九月五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她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二五年二月，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2、陈美玲（时年65岁）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两千元
陈美玲，女，一九五一年出生，茂名化州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同年十月她被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陈美玲将真相小册子发到了一个蹲坑便衣手上，又遭绑架。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时年65岁的陈美玲被化州市检察院非法起诉，后被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两千元，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3、李光武被非法判刑九年
李光武，男，一九六二年出生，茂名高州市公路局潭头道班班长。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被信宜市“610”伙同高州市国保绑架，非法关押到信宜市看守所。九月二十二日被信宜市法院非法庭审。十月七日，李光武被信宜市法院非法判刑九年。二零零九年七月，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24、周华建（时年72岁）被非法判刑九年　勒索罚金两万元
周华建，男，一九五一年三月出生，家住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南香大田头村，一直在饭店从事保安工作。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周华建在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袂花圩市场，使用真相基站发送真相信息时，被茂名市公安局国保、茂名市茂南区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大队、茂名市中国移动公司人员采用内部的工程手机对基站进行定位、绑架；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上午和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两次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上午被非法判刑九年，勒索罚金两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周晋锋，书记员刘丹，公诉人邓礼进。
25、潘名胜（时年69岁）被非法判刑八年
潘名胜，男，一九三九年出生，电白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茂南区公安局、茂西区公安局和河西派出所动用八辆警车包围了真相资料点，破门而入，暴力捆绑了潘名胜。二零零八年三月中旬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后被劫入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遭冤狱折磨致残，身体弯曲。回到家中倍感凄凉，非法关押期间，他的大姐潘凤英（法轮功学员）已被迫害离世。
26、麦治中（时年73岁）被非法判刑七年　勒索罚金二万元
麦治中，男，一九四三年出生，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退休中学物理教师。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和河西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二万元。上诉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黄乐诗、何松富，书记员吴碧洁。
27、陶永红（时年65岁）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两万五千元　
陶永红，女，一九六零年八月出生，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退休员工，家住茂名市茂南区官渡沙院路。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被茂南区镇盛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她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因包中有真相币、护身符，被广州铁路公安局佛山公安处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因聘请律师为自己及其他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维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陶永红、王英被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杨晓斯和官渡派出所警察张翀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十二月二十八日，茂名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唐严峰、网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苏国佳、网络监察大队中队长杨健威等对从陶永红、王英抄家获得的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进行所谓认定。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九日被非法逮捕。三月底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一日，陶永红（时年65岁）、王英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并被勒索罚金两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陈磊、柯学军，法官助理刘显华，书记员邵亮，公诉人蔡林辉。
28、陆安武被非法判刑七年
陆安武，男，茂名信宜市水口镇小学教师。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上午，陆安武下课正准备回家时，被信宜市国保绑架，被劫持到信宜市看守所。九月二十二日被信宜市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陆安武被信宜市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29-30、吴永坚、袁洁玲被非法判刑七年
吴永坚，男，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大学毕业，原广东省茂名教育学院教师，高州籍法轮功学员；袁洁玲，女，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生，高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吴永坚、袁洁玲、陈丽文、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刘冰、梁桂芳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茂名、高州驻京办黄主任、湛杰、赖冠辉等劫持到北京市马家堡路的茂名市驻京办事处——广东茂名大厦403房非法关押。为了避免再遭迫害，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刘冰、梁桂芳、陈丽文等法轮功学员被迫从窗口跳下，陈丽文当场去世，其他法轮功学员跌至重伤。后被劫回高州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吴永坚、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被强制拉到高州市体育广场非法宣判，袁洁玲、吴永坚被非法判刑七年。
31、廖程彬被非法判刑六年
廖程彬，男，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被绑架，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被非法刑六年。上诉后，茂名市中级法院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非法维持冤判。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32、邓少松被非法判刑六年
邓少松，男，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广东省三茂铁路职工。二零零六年十月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零七年九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阳江监狱迫害。
33、张伟容被非法判刑六年
张伟容，女，一九五六年出生，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温国尧、伍岳媚，书记员陈泽涛。
34、林丽珍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林丽珍，女，法轮功学员林燕梅的妹妹，电白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被电白区国保等十几个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江国伟、周晋锋，书记员刘丹，检察员高金声、张晓丽。
35、李鑫华（时年未满18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李鑫华，男，法轮功学员李坤的儿子，家住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潭板圩。因挂真相条幅，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在茂名新坡商业城三街的出租屋，被茂南分局彭剑带领的几十人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未满18岁的李鑫华被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七日，被劫持至广东省阳江监狱。不法检察员是何杰。
36、吴朝棋（时年28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吴朝棋，男，一九九一年出生，法轮功学员林丽珍的儿子。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被电白区国保大队长陆尚辉、电白区“六一零”头目陈昌兴带领的电城派出所警察等二十多人绑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江国伟、周晋锋，书记员刘丹，检察员高金声、张晓丽。
37、谢亦兰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谢亦兰，女，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和河西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黄乐诗、何松富，书记员吴碧洁。
38、韦金刚被非法判刑五年
韦金刚，男，原茂名电热厂员工，居住在茂南区红旗街道。二零零九年九月张贴真相资料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起诉后，二零一零年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39、贺敬被非法判刑五年
贺敬，女，茂名法轮功学员，原茂名工商局职员。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在人民广场向世人讲真相时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40、李钧（时年72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李钧，男，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生，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人。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左右，李钧在家中被茂名市电白区公安分局十多个穿黑衣服的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被茂名市电白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被茂南区检察院蔡林辉非法起诉。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二日，李钧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潘创华，法官助理刘秋莹，书记员潘艳婷。
41、陈亚艳（时年18岁左右）被非法判刑五年
陈亚艳，法轮功学员陈向前的妹妹，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三月四日被茂名市公安局绑架，二零零二年一月与其他六位大法弟子被非法押往茂名市影剧院开所谓宣判大会，被非法判刑五年。
42、戴燕萍（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戴燕萍，女，一九四二年出生，茂名化州市法轮功学员。因发放真相资料，戴燕萍于二零零二年七月被绑架，同年十月五日被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当天她的老伴因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坠楼身亡，戴燕萍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被迫害致身体虚弱，右眼看不见东西。
43、王英（时年66岁）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两万五千元
王英，女，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生，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程师、玉石鉴定专家。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八月九日，被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王英再次被天河区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庭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她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梁皓，陪审员黄小珍、谭婉仪，助理张昊，书记员刘茗轩；因聘请律师为自己及其他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维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陶永红、王英被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杨晓斯和官渡派出所警察张翀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十二月二十八日，茂名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唐严峰、网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苏国佳、网络监察大队中队长杨健威等对从陶永红、王英抄家获得的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进行所谓认定。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九日被非法逮捕。三月底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一日，陶永红、王英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并被勒索罚金两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陈磊、柯学军，法官助理刘显华，书记员邵亮，公诉人蔡林辉。
44、陈秀莲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陈秀莲，女，茂名化州市法轮功学员。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二三年六月一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四年十月得知：陈秀莲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45、李国媛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四万元
李国媛，女，一九六九年六月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东阳北街。因在区芬、冯日明家中一块学习《转法轮》，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区芬、冯日明、李国媛、谢丽萍被电白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水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冯日明因身体健康原因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七日，区芬、李国媛、谢丽萍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冯日明、区芬、李国媛、谢丽萍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经办检察员为蔡林辉。冯日明因身体健康问题，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五日，茂南区法院中止对冯日明的非法审理。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茂南区法院对区芬、李国媛、谢丽萍非法开庭。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区芬、李国媛、谢丽萍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李国媛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四万元, 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陈磊，书记员龚衍芬，公诉人蔡林辉。
46、林燕梅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八千元
林燕梅，女，一九六四年出生，电白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被电白区国保大队长陆尚辉、电白区“六一零”头目陈昌兴带领的电城派出所警察等二十多人绑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一九年七月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勒索罚金八千元。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江国伟、周晋锋，书记员刘丹，检察员高金声、张晓丽。
47、朱石雄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四年六个月
朱石雄，一九六二年左右出生，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是审判长谭卫；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朱石雄再次被绑架，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下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一八年二月六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二千元。不法人员是：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李志强 、周文辉，书记员吴碧洁，检察员戴建兰、蔡林辉。
48、李俏被非法判刑四年
李俏，女，一九七一年出生，家住信宜市中兴五路六迎村十九单位。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李俏、吴有清、胡秀慧在信宜市旺沙镇派发真相资料，被旺沙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两人警号为：224135、224199），被非法关押到信宜市看守所。十一月八日，信宜市法院对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俏被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许奕文，审判员蔡标荣、林伯海，书记员许晓明，公诉人杨良邦。上诉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李俏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49、刘庆伟被非法判刑四年
刘庆伟，男，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刘庆伟被电白区国保绑架，后被构陷到电白区法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非法庭审，二零一二年初被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林明、审判员杨成安。
50-51、李建英、周达琼被非法判刑四年
李建英，女，一九六四年二月出生，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周达琼，女，一九六一年出生，高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吴永坚、袁洁玲、陈丽文、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刘冰、梁桂芳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茂名、高州驻京办黄主任、湛杰、赖冠辉等劫持到北京市马家堡路的茂名市驻京办事处——广东茂名大厦403房非法关押。为了避免再遭迫害，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刘冰、梁桂芳、陈丽文等法轮功学员被迫从窗口跳下，陈丽文当场去世，其他法轮功学员跌至重伤。后被劫回高州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吴永坚、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被强制拉到高州市体育广场非法宣判，李建英、周达琼被非法判刑四年。
52、黄惠芳（时年66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两万元
黄惠芳，女，一九五四年十月出生，高州法轮功学员。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二日被高州公安局和南关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释放回家。二零二零年十月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十月二十六日被茂南区法院批捕。二零二零年底，黄惠芳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两万元。
53、林武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林武，男，一九六四年九月出生，原广州远洋轮船有限公司职工，经验丰富的船员、水手。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林武在家中被茂名市高新技术公安分局警察范来表等绑架；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一月初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七日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午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潘创华，书记员龚衍芬，公诉人余华丹。
54、梁广珍（时年68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梁广珍，女，一九四五年十月出生，原茂南区红旗街道建设路居委会退休干部。家住茂南区站前路街道。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发真相资料时被茂南区公安分局河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先被劫持到洗脑班，九月二十九日被劫持到茂名看守所关押，九月三十日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开庭，同年十二月十日，时年68岁的梁广珍被非法判刑四年。上诉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四年一月中旬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江国伟，审判员郑海萍，陪审员衬荣，书记员柯凤群，检察员黄梦园。
55、吴金水被非法判刑四年
吴金水，男，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五月二十八日被非法刑拘，六月九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上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上诉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十五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六年一月初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56、陈小霞被非法判刑四年
陈小霞，女，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晚七至八点在茂南区河西街道旧下岗街发真相资料时被茂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后，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后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57、梁桂芬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梁桂芬，女，法轮功学员李坤的妻子，家住茂名市电白区坡下镇。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梁桂芬在家被茂港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茂港区法院非法庭审，十二月二十七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梁友斌、公诉人黄海滨。上诉后，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四年七月，梁桂芬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58、张华红（时年60多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张华红，女，化州法轮功学员，时年60多岁。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张华红因控告江泽民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化州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被化州市检察院非法起诉，后被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59、胡秀慧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胡秀慧，女，一九六一年出生，家住茂名高州市大潮镇。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李俏、吴有清、胡秀慧在信宜市旺沙镇派发真相资料，被旺沙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中两人警号为：224135、224199），被非法关押到信宜市看守所。十一月八日，信宜市法院对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胡秀慧被信宜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许奕文，审判员蔡标荣、林伯海，书记员许晓明，公诉人杨良邦。上诉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胡秀慧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0、麦伟莲被非法判刑三年
麦伟莲，女，一九六二年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麦伟莲被电白区国保绑架，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被电白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二年初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林明、审判员杨成安。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1、潘保江被非法判刑三年
潘保江，男，电白法轮功学员，被电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62、吴先金（时年23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被非法开除学籍
吴先金，男，一九七七年五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九六级临床医学专业在读本科生，家住茂名高州市大井镇白田村。二零零零年三月，吴先金和父亲吴祖强到天安门广场打真相横幅遭绑架，父子俩均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汕头大学非法开除学籍。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结束冤狱回家。
63-66、刘惠荣、刘玲、袁洁敏、袁丽珍被非法判刑三年
刘惠荣，女，茂名高州市西岸伍粮村人；刘玲、袁洁敏、袁丽珍均为女性，高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吴永坚、袁洁玲、陈丽文、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刘冰、梁桂芳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茂名、高州驻京办黄主任、湛杰、赖冠辉等劫持到北京市马家堡路的茂名市驻京办事处——广东茂名大厦403房非法关押。为了避免再遭迫害，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刘冰、梁桂芳、陈丽文等法轮功学员被迫从窗口跳下，陈丽文当场去世，其他法轮功学员跌至重伤。后被劫回高州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被高州市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吴永坚、袁洁玲、周达琼、李建英、刘玲、袁洁敏、刘惠荣、袁丽珍被强制拉到高州市体育广场非法宣判，刘惠荣、刘玲、袁洁敏、袁丽珍被非法判刑三年。
67、潘冬梅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潘冬梅，女，一九八零年七月出生，家住茂南区袂花镇坡仔村。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被茂名市高新区公安分局、七迳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被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68、潘培德（时年64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潘培德，男，一九五六年出生，电白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被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和七迳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七日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勒处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吴碧洁、江国伟。
69、林立盛（时年64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林立盛，男，一九五八年出生，家住茂名市滨海新区博贺镇。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被警察绑架。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江国伟、周晋锋，记员龚衍芬，检察官黄梦园。
70、李素明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李素明，女，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和河西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志强，审判员黄乐诗、何松富，书记员吴碧洁。
71、罗基（时年73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罗基，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生，茂名市茂南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被绑架，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被非法开庭。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日被茂南区法院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周晋锋、吴碧洁，书记员涂源，检察员罗广森、吕妙玲。
72、吴明露（时年70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吴明露，女，一九四一年出生，茂南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镇盛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73、李珍玉被非法判刑三年
李珍玉，女，一九五九年前后出生，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六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官渡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五年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74、王广祥被非法判刑三年
王广祥，男，信宜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五月九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绑架，同年八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75、胡丽君被非法判刑三年
胡丽君，女，辽宁人，二零零零年初来茂名探亲期间，与茂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写停止迫害的呼吁信并签名，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76、黄柱峰被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黄柱峰，男，一九七零年四月出生，电气自动化专科毕业，曾被劳教迫害致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八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四月初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被非法开庭审理；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被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周晋锋，法官助理刘秋莹，书记员刘丹，公诉人高金声。
77、俞涛被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俞涛，男，一九七七年出生，大学本科毕业，原高州市大井镇第一中学教师。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被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九月十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八日被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潘创华，书记员龚衍芬，公诉人余华丹。
78、区芬（时年76岁）被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 勒索罚金八千元
区芬，女，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澄波街。因在区芬、冯日明家中一块学习《转法轮》，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区芬、冯日明、李国媛、谢丽萍被电白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水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冯日明因身体健康原因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七日，区芬、李国媛、谢丽萍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冯日明、区芬、李国媛、谢丽萍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经办检察员为蔡林辉。冯日明因身体健康问题，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五日，茂南区法院中止对冯日明的非法审理。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茂南区法院对区芬、李国媛、谢丽萍非法开庭。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区芬、李国媛、谢丽萍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区芬被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被勒索罚金八千元, 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陈磊，书记员龚衍芬，公诉人蔡林辉。
79、谢丽萍（时年78岁）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八千元
谢丽萍，女，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东阳北街。谢丽萍心地善良，对家人悉心照顾，她原本不大识字，她认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块学法，逐渐的她可以阅读全部法轮功书籍。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下午，谢丽萍到茂名市茂港区派发真相资料时被高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茂名市河西洗脑班迫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谢丽萍因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行政拘留七天；因在区芬、冯日明家中一块学习《转法轮》，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晚上，区芬、冯日明、李国媛、谢丽萍被电白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水东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七日，区芬、李国媛、谢丽萍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冯日明、区芬、李国媛、谢丽萍被茂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经办检察员为蔡林辉。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茂南区法院对区芬、李国媛、谢丽萍非法开庭。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区芬、李国媛、谢丽萍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谢丽萍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八千元, 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陈磊，书记员龚衍芬，公诉人蔡林辉。
80、崔伟娥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两千元
崔伟娥，女，一九五九年出生，家住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槟榔村。一九九九年七月后，崔伟娥被大衙派出所警察劫持到电白县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八天；一九九九年，崔伟娥去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被电白县林头派出所警察朱德文（已亡）劫回当地，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崔伟娥被林头派出所警察劫持到电白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后，被劫入茂名洗脑班非法关押一年零三个月，总计被非法关押两年三个月；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崔伟娥因贴真相不干胶被大衙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电白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上旬，她被电白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两千元，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四年九月，崔伟娥再次被电白区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已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
81、曹君艺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曹君艺，女，一九六一年出生，茂南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下午被站前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上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三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江国伟，审判员周文辉、李志强，书记员邓雅菲，检察员黄晓丰。
82、杨日明被非法判刑两年
杨日明，男，一九七八年出生，家住茂南区袂花镇。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被茂南区公安分局官渡派出所警察绑架绑架，五月二十四日被非法刑拘，同年六月五日被非法批捕，九月十四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上午被非法判刑两年。二零一六年一月初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83、陈乐安（时年74岁）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陈乐安，女，一九四三年出生，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被警察绑架，第二天被劫入茂名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一七年十月初被非法批捕，后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三千元。随后时年74岁的陈乐安老人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84、梁远胜（时年62岁）被非法判刑一年九个月
梁远胜，男，一九五六年出生，高州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被官渡派出所警察绑架，九月二十日被非法刑拘，九月三十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被非法庭审。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上午被非法判刑一年九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江国伟，审判员周文辉、吴碧洁，书记员邓雅菲，检察员余华丹、张晓丽。
85、李顺华（时年83岁）被非法判刑一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李顺华，女，一九四零年八月出生，茂名市茂南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被站前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取保候审，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被监视居住；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并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三千元，非法宣判后她被劫入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周晋锋，法官助理刘秋莹，书记员刘丹，公诉人邓进礼。
86、张振飞被非法判刑一年
张振飞，女，一九七二年前后出生，原茂名石化公司乙烯厂职工。 二零零零年向社会写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信并签名，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87、杨淑兰（时年75岁）被非法判刑十个月
杨淑兰，女，一九四六年出生，茂名市茂南区法轮功学员。因贴真相传单，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被茂名市高新区公安分局、七迳派出所十多个警察绑架，劫入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被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非法判刑十个月。
88、周其雪被非法判刑十个月
周其雪，女，一九五九年出生，茂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被绑架，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个月，勒索罚金一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柯学军，审判员李志强、谭玥，检察官戴建兰、张晓兰。
89、韦金江两次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韦金江，男，原茂名市热电厂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因到茂南区新湖公园贴不干胶，二零零九年八月，韦金江被新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后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他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二零二四年二月五日左右，韦金江再次被茂南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目前有可能已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
90、梁秋媛（81岁）被非法庭审 
梁秋媛，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出生，家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梁秋媛曾六次被坡心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禁，还遭非法劳教、关洗脑班迫害。包括：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三日，被王艺、岑峰镇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坡心镇戒毒所一个月零三天；二零零零年五月，被非法关押到电白区第二看守所十五天；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被非法关押到电白第二看守所一个月零一天；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除夕夜十点半，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到电白区第二看守所半年多；二零零二年四月底，被绑架到茂名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五个月；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晚，被坡心派出所所长何锦等人绑架，被劫持至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梁秋媛等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茂名市茂港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坡心镇派出所等三十多人绑架，梁秋媛等五人第二天被劫持到茂名洗脑班迫害；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近80岁的梁秋媛老人再次被电白区国保和坡心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目前已经被构陷到茂南区法院。
统计时间范围：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